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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公监函〔2021〕0095号 

 
关于对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时任总经理陈凯予以监管警示的决定 

 

当事人： 

陈凯，时任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经查明，2021 年 5 月 12 日，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春光科技或公司）时任总经理陈凯参加东北证券组织的

“2021 年北京上市公司交流会”。陈凯在会议上表示，公司前期收

购的越南 SUNSTONE公司和苏州尚腾两家吸尘器代工厂，相关吸尘器

整机业务国内工厂预计 2021年能完成 100-150万台左右，越南工厂

预计能完成 150 万台左右，整机业务营业收入目标是 5-8 亿元。

2021年 5月 17日，东北证券发布题为“并购切入整机制造行业，步

入快速发展通道”的研究报告称，公司前期收购的越南 SUNSTONE公

司和苏州尚腾可分别达到 400 万台/年的产能，并预计 2023 年左右

达到满产产能，在此基础上预测公司 2021-2023 年营业收入分别为

19.76 亿元、32.43 亿元和 41.13 亿元，预测净利润分别为 2.30 亿

元、3.54亿元和 4.34亿元。 

公司股价在 2021年 5月 13日至 5月 18日期间涨幅较大，其中

5月 13日公司股价上涨 5.51%，5月 14日至 5月 19日连续 4个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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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开盘即涨停，分别于 5月 17日、5月 19日两次触及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标准。 

经监管督促，公司于 5月 20日披露异常波动暨风险提示公告称，

一是券商研报的观点不代表公司对业绩及吸尘器整机业务的盈利预

测，总经理陈凯发言中所引用相关数据是公司努力的目标，不是盈

利预测，能否实现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二是补充披露越南 SUNSTONE

公司和苏州尚腾 2021年一季度财务数据，明确公司吸尘器整机业务

尚处于前期客户导入及样品试制的初始阶段，营业收入、净利润规

模均较小，且目前整机业务在手订单规模有限，未来营业收入具有

很大的不确定性；三是公司 2020年度收入和净利润与券商研究报告

中预测数据相差较大，研究报告中数据并不代表公司实际情况。 

公司前期收购越南和苏州两家吸尘器代工厂，向下游整机领域

延伸，市场关注度较高。公司吸尘器整机业务开展情况和相关营业

收入是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重要敏感信息，对公司股价和投资者决策

可能产生较大影响。公司应当严格按照相关规则要求，真实、准确、

完整地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进行信息披露。但公司时任总经理

陈凯在上市公司交流会上，通过非法定信息披露渠道自行对外发布

涉及公司生产经营的重要信息，涉及未来收入的预测数据，且能否

实现预期目标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但总经理也未充分揭示不确定

性风险。期间公司股价波动较大，可能对投资者决策造成误导。 

公司时任总经理陈凯通过非法定渠道发布重大敏感信息，其相

关信息内容不准确、不完整，其行为违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 2.2 条、第 2.4 条、第

2.6条、第 2.15条、第 3.1.4条等有关规定，以及在《董事（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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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管理人员）声明及承诺书》中做出的承诺。 

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6.1条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有关规定，我部

做出如下监管措施决定：对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时任总

经理陈凯予以监管警示。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引以为戒，认真履行忠实、

勤勉义务，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认真

配合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证公司及时、公平、真实、准

确和完整地披露所有重大信息。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二日 
 

 

 

 

 

 

 

 

 


